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说明

	工程名称：碧桂园两市一窗综合服务站

一、工程概况：
1、碧桂园两市一窗综合服务站，主要包含原室内装饰拆除、装饰工程、安装工程。

二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

1、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及现场踏勘测量数据。

2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公用工程计价表》（2014年）及与之相配套的省市有关法规、文件，计税方式按苏建函价[2019]178号文执行，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[2025]273号文执行。

3、工程类别及取费等：本工程按镇江市有关文件取费，采用一般计税法，除现场安全施工措施费（基本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）、各项规费（环境保护税根据环保管理部门的手续按实结算）、税金按工程量清单所列费率计取外，其余由各投标单位自主报价。

4、人、材、机、管理费、利润均由各投标单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、企业管理水平并考虑风险因素自主报价；各投标单位根据本企业自身情况，自主报价，今后不作调整（暂定价、专业工程暂估价除外，政策性调整除外）。本工程招标控制价的材料价格按2025年第8期《镇江工程造价信息》句容地区指导价格计入，对近期市场变化较大或缺少的材料价格采用市场询价，并作调整。

三、招标范围

1、设计图纸范围内、现场踏勘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全部施工内容。
四、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有关说明
1、建筑垃圾外运按8km考虑；

2、室内外广告部分不在本次招标范围内；

3、空调室外机 12.4KW WDZB-YJY-5x6-SC32按照30米工程量暂计入报价；

4、弱电智能化系统暂按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；

5、卫生洁具、灯具、开关插座、室内墙地砖、门窗、隔断、PVC地胶等，投标人应参考选样图合理报价，结算不作调整。
6、室内电视剧、投影、定制茶水柜等需二次采购；

7、原室内需要保留的家具、设备等本次造价未考虑；
8、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“项目特征”内容描述不详的，以施工图和清单计价规范为准，描述不一致的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“项目特征”和总说明为准。




